
法規名稱：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設置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10 月 1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15日臺北市政府（110）府法綜字第 1103044187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 18條；並自 110年 9月 1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

第 3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架空管線：指通過市區道路上空之管線（或纜線）及其接續設施。

二、設置：指架空管線之新設、增設及改設。

三、緊急性搶修工程：指架空管線之突發性損壞或故障，管線機關（構）

    為維護生命、財產、公共安全之必要，須先行採取緊急應變措施者。

第 4 條

設置架空管線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工務局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設計圖說。

三、非管線機關（構）者，應檢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設置文件。

四、管線機關（構）為有線電視業者或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應檢附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籌設許可、經營許可或設置核准證明文件。

五、申請附掛於既設豎桿或設施物者，應檢附該既設豎桿或設施物之所有

    權人（或管理人）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申請自設豎桿附掛者，應併案申請道路挖掘許可。

第 5 條

工務局應自收受前條所定申請文件之日起十三日內審查完成。但補正期間



不計入審查期限。

申請經審查合格者，核發架空管線許可證（以下簡稱許可證）；不合格者

，應敘明理由駁回之。

申請人未依規定期限繳納許可規費者，工務局得暫不核准申請人申請設置

架空管線至申請人繳納完畢止。

第 6 條

緊急性搶修工程案件，管線機關（構）應向工務局完成報備後施工，並於

施工日起三日內，檢具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文件，補辦申請許可。

第 7 條

前二條所定申請文件內容有缺漏者，工務局應通知申請人於十日內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應駁回之。

第 8 條

申請人應依許可證核准之施工期間、時間、位置及高度等內容施工。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因緊急需要，須於核准施工期間前施工者，應檢附原許可證申請提前

    開工。

二、因故未能在核准施工期間內施工者，應於期間屆滿前申請廢止許可證

    。

三、開工後取消施工者，應於取消施工次日起二十日內檢附原許可證申請

    結案。

四、因故未於核准施工期間內完工者，得於期間屆滿次日起十五日內，以

    書面敘明理由及檢具相關證明資料申請續行施工，並於取得許可後，

    始得續行施工。除有特殊事由並經工務局核准外，以一次為限。

第 9 條

申請人應於架空管線完工後三十日內，依規定之管線資料交換格式上傳相

關數值資料至公共管線資料庫，並檢具下列文件申請完工結案：



一、申請書。

二、竣工圖（標示設置管線長度、尺寸及數量）。

三、其他經工務局規定之文件及電子檔案。

未依許可內容施工者，應於申請完工結案時併案申請變更。

申請完工結案不符合規定者，工務局應將補正事項一次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工務局得廢止其許可證並限期回復原狀。

第 10 條

申請人應將所屬現有及規劃設置之架空管線資料，依工務局規定之年限及

指定之座標系統、數值資料檔格式，傳送至公共管線資料庫；其資料有更

新者，亦同。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工務局得暫不核准申請人申請設置架空管線

至申請人完成改善止。

第 11 條

工務局核發之許可證，僅賦予架空管線之施工許可。申請人或施工廠商於

施工期間，損壞道路設施或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害者，應依法

負其責任。

前項情形，工務局並得命其停止施工或廢止許可證；必要時，得命其拆除

架空管線並回復原狀。

第 12 條

設置架空管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設置位置垂直淨空不得少於三公尺，橫越道路垂直淨空不得少於四點

    六公尺。

二、架空管線兩端均標示申請人名稱及許可證字號。

三、排列整齊美觀，不得懸垂、交錯或糾結，橫越市區道路時應以最短距

    離為之。

第 13 條



申請人對其設置之架空管線應負管理維護責任，如有傾斜、破損或脫落等

情形，應立即修復或拆除。

第 14 條

市區道路已完成共同管道或纜線管路鋪設之路段，不得申請新設或增設架

空管線。

前項路段之既有架空管線設置者，應於收到工務局通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

將架空管線拆遷或移入共同管道或纜線管路。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

未能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拆遷或移入共同管道或纜線管路者，得於期限

屆至前附具理由申請展延一次，展延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

第 15 條

未依工務局核准圖說設置架空管線，經工務局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工務局得廢止其許可證並逕行拆除之，所需費用及所生損害，均由

申請人負擔。

第 16 條

本辦法發布施行後三年內，既有架空管線設置者應檢具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文件，補行申請許可。

第 17 條

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設置架空管線或逾前條規定期限未補行申請者，應依工

務局通知期限補行申請或自行拆除；逾期未依通知辦理者，工務局得逕予

強制拆除，所需費用由設置者負擔。

第 18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九月一日施行。


